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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印發 

 

院總第 1562 號 委員提案第 849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麗文、林正二、盧嘉辰、田秋堇、江玲君、黃昭

順、林淑芬等 30 人，為考量動物福利及維護社會安定，避免

廣播電視節目中充斥之戲謔、虐待動物等內容，造成社會大

眾對待動物的負面態度，爰提案修訂「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十七條條文，增訂節目內容不得有「騷擾、虐待、獵捕、宰

殺、傷害動物及其他違反動物自然習性之利用行為。但新聞

性節目為公益目的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目前許多美食及旅遊、綜藝節目中，經常以戲謔動物或虐待、殘殺動物的內容吸引觀眾，

提高收視率，完全忽略動物是有知覺、會痛苦的生命。人類自身的歡樂不應建築在其他生

命的痛苦上，娛樂、餐飲烹煮不必以戲謔動物或虐待、殘殺動物的方式達成。而這些長期

播放存有戲謔動物或虐待、殘殺動物的節目，除了嚴重剝削動物福利外，長遠的影響是社

會大眾對待動物的態度，特別是處於可塑期的兒童青少年。舉例來說英國法律禁止任何於

英國境內或境外，使動物感到痛苦或恐懼拍攝方式攝製之電影片播出。 

二、許多研究報告、新聞事件證實了「虐待動物」和「暴力行為」之間的高度關連，尤其是兒

童青少年的虐待動物事件，往往與暴力行為相關，而廣播電視中出現的戲謔動物或虐待、

殘殺動物的內容，傳達出歧視生命、忽視他者痛苦的意涵，容易造成錯誤認知、行為模仿

，甚至擴及對他人的侵犯、暴力，對社會安定恐有不良影響。 

三、根據富邦文教基金會 2003 年調查，台灣有 24.4%孩子每天晚上都看電視，有 30.8%學童平

均每天看 2～3 小時的電視節目，有 22.3%的學童每日看 3～3.5 小時的電視節目，看電視幾

乎佔了兒童休閒時間的二分之一。因此本法為了保護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雖然已有兒

童及青少年福利法，但仍在本條文中明訂電視廣播節目禁止「傷害兒童身心健康」、「妨



立法院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66 

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同理，雖然動物保護法對虐待動物已有定義，並加以禁止，但

目前廣播電視節目中充斥許多戲謔、虐待、殘害動物的內容，潛移默化影響社會大眾對待

動物的負面態度。台灣法律形式為成文法，成文法的特色為內容具體明確，易於執行。若

以現行條文的「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判定，在執行上恐生爭議、難以認定，耗費社

會成本，故建議增修此項。 

 

提案人：鄭麗文  林正二  盧嘉辰  田秋堇  江玲君  

黃昭順  林淑芬   

連署人：黃義交  吳清池  余 天  蔣孝嚴  王進士  

徐少萍  廖正井  楊仁福  江義雄  陳淑慧  

羅明才  朱鳳芝  徐中雄  孔文吉  蔡錦隆  

林滄敏  劉盛良  羅淑蕾  吳志揚  陳秀卿  

李乙廷  林建榮  張嘉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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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

送之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

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

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

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 
四、騷擾、虐待、獵捕、宰

殺、傷害動物及其他違反

動物自然習性之利用行為

。但新聞性節目為公益所

必要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

送之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

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

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

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 

一、增訂第四款，目前許多美

食及旅遊、綜藝節目中，經

常藉由戲謔騷擾動物或虐待

、獵捕、宰殺、傷害及利用

動物的內容以吸引觀眾，提

高收視率，造成社會大眾對

待動物的不良影響，為導正

此一不良風氣，故擬增訂本

款規定。 
二、我國動物保護法已明文定

義虐待為：指除飼養、管領

或處置目的之必需行為外，

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

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

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

為（第三條第八款）。且獸

醫及動物福利科學專業亦指

出動物有其正常心理與社會

行為狀態，違反與否不難判

定。惟因人與動物應如何對

待的倫理原則在我國尚屬萌

芽階段，故有必要明文規定

，並加以強調。 
三、新聞性節目因媒體本身負

有真實報導之義務，故節目

內若屬善意揭發或描述事實

，且其目的是為公共利益者

，則不宜有所限制，例如有

關虐待動物新聞報導，是為

大眾傳遞真實訊息所必要之

方式，故除有其他不法目的

外，應許其據實呈現。爰增

列後段但書，使其得以排除

適用。 

 
 
 
 


